
高楼掉下带钢叉撑衣杆 直插串串店桌上
老板称没有油烟噪音扰民 是否有人高空抛物警方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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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记者从成都铁路
运输第一法院获悉，该院近日审
结了一起名誉权纠纷案。案中，
由于被解雇员工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吐槽前公司的文章，并点
赞了部分差评，被前老板起诉侵
害自身名誉权，经法院审理，驳
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吐槽前东家“过河拆桥”
被诉名誉侵权

郭某曾是成都某公司的员
工，2021年底遭公司解聘后，郭
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题为“扒一
扒该公司”的文章，内容涉及“忙
完了马上辞退员工，过河拆桥”

“刚忙完就踹人”“拖欠工资、无
故克扣工资”“老板言辞嚣张、颠
三倒四、搬弄是非”“倒打一耙，
威胁员工要求员工赔付损失”等

言论。有多名网友在案涉文章
的评论区发表评论，如“疯婆子
撒泼会到处咬人和打人的哦”

“黑员工黑同行”等，郭某对上述
评论一一点赞。

该公司老板何某认为，郭某
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和点赞用
户评论的行为侵害了他的名誉
权，要求郭某删除文章、赔礼道
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郭某在社
交平台发布的案涉文章不构成
侵犯何某的名誉权，故驳回原告
何某全部诉讼请求。

案涉言论有事实基础
法院这样判决

法院裁判理由为，一是郭某
发表的案涉言论主要为在原告
处工作的感悟和描述，有一定的

事实基础。前期双方就工资发
放时间、工作损失责任承担、劳
动合同解除一事积怨较深，从维
护自身权益的角度出发，郭某在
言语表达时会着眼于对自己有
利的事实，且带有一定的感情色
彩不可避免，但该表述尚未达到
攻击、辱骂或者侮辱、诽谤的程
度，这会使相关当事人不悦并产
生一定的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
但何某自己内心感受并非名誉
权侵权的构成要件。根据现有
证据亦不足以认定郭某存在故
意歪曲事实以侵害原告合法权
益的主观恶意。

二是郭某在评论区对他人
的点赞行为不构成侵犯何某的
名誉权。法院认为，网络社区的
点赞，既非事实陈述也非意见性
表达，一般仅表达了对表述者的

态度，总体是属于表达自由的范
畴，也是言论自由的最基本的权
利之一。该案中，郭某点赞所涉
及的内容是由案外人发表的，点
赞行为符合网络社会日常行为
法则，不构成侮辱、诽谤。从一
般侵权的构成要件而言，点赞人
没有过错，也不会造成损害后
果，更没有因果关系。

特殊情形的点赞行为
可能构成侵权

法官提醒，互联网发展日新
月异，从“饭圈互撕”“群内谩骂”
到“差评警告”“点赞风波”，网络
世界中的名誉权纠纷层出不穷，
其侵权方式也花样百出。

一般而言，社交平台的点赞
行为不侵犯他人名誉权。点赞
总体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不同

于直接发表相关内容或转载相
关内容，点赞对传播、转载相关
内容的参与程度较低，是对该内
容已阅、关注、赞同等的一种表
示，因此一般不构成事实表达或
意见性表达，亦不会构成侮辱诽
谤。

然而，点赞也可能存在侵犯
他人名誉权的特殊情形。比如，
拥有众多粉丝的知名人士、微博
大V对网络评论点赞，就可能会
起到推广效应，他们的点赞会让
一条存在侵权事实的信息引发
网友关注，扩大侵权言论的传播
范围和传播速度。此时，侵权言
论传播的影响与点赞行为具有
因果关系，故公众人物点赞时的
注意义务要高于普通用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宋潇

实习生 冯莲

7月22日晚，成都一家串串
店“天降”一根带着钢叉的撑衣
杆，直插在餐桌上，引发网络热
议。24日中午，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走访现场了解到，该
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串串店已
经报警。撑衣杆是不小心坠落，
还是有人故意为之？目前，警方
正在调查。

事发晚上9点左右
撑衣杆插在桌上未伤及人

从网络流传的视频看，事发
时间为晚上，当时串串店餐桌摆
在店门外，食客不多。

24日中午，记者来到位于成
都天府新区的这家串串店走访，
串串店位于底商，和并排的商家
一样，都有两层楼。小区一保安
称，底商楼上有30多层楼，小区
共有10多栋楼，一共有一万多名
住户。“一楼的餐馆不怎么闹，我
们接到的投诉也不多。”该保安
称，楼下商铺营业时间一般到
晚上，有时候会到深夜。

事发串串店老板张先生告
诉记者，楼上掉撑衣杆的时间为
22日晚上9点左右，当时已经没
多少顾客了，只是外面的桌子还
来不及收进来。“当时我们听到
东西掉落的声音，应该是在二楼
平台那里缓冲了一下，掉下来后
直直插在桌子上。”张先生说，所

幸撑衣杆并未伤到人，有顾客将
事件拍摄发布到网上，才引发热
议。

该串串店总面积100平方米

左右，记者采访正值中午，店里
有零零散散几桌顾客在吃饭。
据了解，小区于7年多前修建，张
先生店铺楼上就是住户的阳台，

此处都是公寓，租户多，人员也
相对密集和复杂。

警方已介入调查
老板称没有油烟噪音扰民

张先生经营串串店已6年
多，他称自己“几乎没有接到过
投诉”。对于网友讨论的可能是
因为噪音和油烟扰民，导致住户
不满继而高空抛物的说法，张先
生很气愤。他表示，自己虽然每
天营业到凌晨两点左右，但店里
喝酒的顾客不多，而且很少有人
大声喧哗，“一般9点过人就不多
了，只有后厨和收银的在等到打
烊。”

记者看到，店铺门口正上方
设置了排烟道。张先生说，油烟
问题他们处理得也很规范，没有
往楼上排放，“每个月城管、市场
监管这些部门都要来检查，我做
了这么多年了，都没啥问题。”

关于网友“屡次有人高空抛
物”的说法，张先生表示确实遇
到过。有一次，是楼上扔了个酒
瓶，就砸在店铺门口；还有一次
是有人扔下橘子皮，所幸都未伤
及他人，张先生也没过多追究。
这次掉下了撑衣杆，张先生当时
就报了警。

辖区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
是否有人故意高空抛物，警方正
在调查。

高空抛物造成严重后果
可定故意杀人罪
2021年3月1日，高空抛物

正式入刑。那么，物品是不小
心掉落还是故意抛物，如何界
定？是否都构成刑事犯罪？成
都市律师协会规则制定与指导
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扬认为，是
否构成犯罪应结合《关于依法
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
的意见》处理，对于高空抛物的
行为可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故意高空抛物，情节严重，但并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定高空
抛物罪。故意高空抛物，有危
及公共安全的可能性，且造成
人员伤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则视具体情况定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故意损毁财物罪；
若对结果持过失心态，则定过
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
罪。特殊领域中过失高空坠
物，发生重大伤亡或其他严重
后果的，视具体情况定重大责
任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
罪。

如果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
可依据《民法典》第1254条追究
侵权责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田之路

公司员工遭解聘后发表吐槽公司文章被起诉

法院判决：案涉言论有事实基础，不构成侵权

天降撑衣杆，插在餐桌上。视频截图

7月23日中午，“四川公安”
微博发布了一则“民警雨夜狂奔
救援受困群众”的视频，视频中，
一位民警在救援时大喊“人最重
要”，被不少网友点赞，并评论

“很温暖又很有力量”。
7月24日，记者联系到这位

雨夜中大喊“人最重要”的民警
——攀枝花市米易县公安局丙
谷派出所副所长赵爽。今年38
岁的赵爽已从警14年，他表示，
视频中那句话是在劝村民撤离
时喊出来的。作为一名警察，这
种救援很常见，“喊出这句话也
不奇怪”。

赵爽介绍，7月21日晚10时

许，他接到丙谷镇新村6组村民
周国华的求助电话，称家中进水
严重，人员受困，急需救援。放
下电话，赵爽立即召集3名同事
一起赶往现场，并在路上通知镇
上和村里的相关工作人员。到
达新村6组后，大雨导致道路泥
泞，车辆无法前行，他们只能下
车步行。

“当时心里很担心村民的安
全，步行不自觉就变成了狂奔。”
赵爽说，赶到求助村民家中，看
到村民安然无恙，他们心里的石
头才落了地。

“他当时还要搬东西，人不
肯撤离，我才喊了‘人最重要’这
句话。”赵爽称，在确保现场安全
后，他带着3名同事以及镇村工

作人员抢出了周国华家重要点
的财物，并将周国华转移到了位
于村委会附近的安置点。

对于救援视频收获众多点
赞，赵爽称，作为丙谷派出所的
一名基层民警，收到群众点赞肯
定很高兴，也希望基层民警的辛
苦付出能被更多人看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翼

救援时大喊“人最重要”这位民警已从警14年

律师说法


